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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还进行了城镇住房和物价调査、投入产出调査。

二 、服 务 、监督

州、县统计部门在各个时期编写调査报告和统计分析资料，为编制全州国民经济发 

展计划提供依据。仅 1984〜1987年，州统计局编写《统计资料》、《统计简报》190期， 

《统计快报》34期，年平均提供统计分析资料56期。1989年，共编写统计分析资料、调 

査报吿和统计工作简报43篇。1990年编写的《我州一至二月工业生产滑坡严重》的分析 

资料，引起党政领导的重视，制定了扭转工业生产下滑的措施。

州统计局从1985年第一季度开始，编写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。至 

1990年，共发表公报6 期，每 年 《公报》均 在 《甘孜报》发表。每 期 《公报》对国民经 

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都有统计和说明。同时汇总了 1949〜1988年 《甘孜藏族自治州 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资料》上、下册，供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使用。

1984年 1 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实施后，依法实行统计监督。雅江县在落实 

《统计法》的检査中，发现红龙、河口乡多报农业收入60多万元，进行了纠正。九龙县 

对洪坝乡虚报统计资料，进行了处理。州粮食局、州林业局、州农业局、州商业局等单 

位对本系统各类报表的数字质量进行检査。至 1989年，全州各县开展了统计法规执行情 

况大检査，着重检査是否有瞒报、虚报、伪造、篡改、拒报或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违法 

行为。邮电系统通过大检査，实行奖惩兑现，有 14个县的邮电局受到不同程度的罚款。 

丹巴县给予报表无缺报、迟报、虚报、瞒报，统计数字准确的33个单位通报表扬；给予 

缺报、迟报累计次数在4 次到6 次的7 个单位通报批评；对授意统计人员弄虚作假、又 

不接受统计部门专业人员业务解释而造成两次共计瞒报工业总产值547000元的丹巴县 

林场，罚款1000元，对直接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。

第七节计量管理

解放前，境内度量衡器杂乱、不统一，有的还很原始。除县城一些商人和裁缝，以 

及旧政府收公粮用杆秤、竹制的直尺和斗，民间多用庹、卡计量。以成人双手向左右展 

平为一庹（约 5 市尺），用大指姆与无名指姆或大指姆与中指姆过卡（大卡约7 寸，小卡 

约 5 寸），这是一种约略计量长度的方法。农村牧区之间交换，经济往来，算帐和记帐， 

有的是刻木结绳，有的用佛珠珠默算；量器为木制或牛皮制盒式状的批，而批的大小不 

一，有的两三斤，有的五六斤；土地计量，多数以下种的皮口袋计量，如有几口袋的土 

地；有的地方以牛工计量，如几个牛工的土地。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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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度量衡，有利于各民族间、各地区间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和交流。清末赵尔丰曾 

式图统一康区的度量衡，但未能实现。民国时期，各县城有些变化和改进，但民间仍沿 

用旧的度量衡器和方法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重视统一度量衡的工作，采取不少措施，改 

革旧制，推行新制。经过民主改革和农牧业合作化，推行新的度量衡有较大进展。1959 

年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》，全州各县于 I 960年先后完成16进位秤为 

10进位秤的工作。合作社和生产队使用杆秤和台枰。在州计委内成立计量标准所；1978 

年 7 月，改为州标准计量局。康定、泸定、丹巴、甘孜、理塘五县也在1978年相继成立 

标准计量局，其他各县确定专人分工管理此项工作。在市场上统一按国家规定度量衡器 

计量单位计算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，加强度量衡检査监督。1984年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 

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》，确定以国际单位为基础的我国法定计量单位。如： 

长度单位用“米”，重量用“千克”（公斤），容量用“立方米”等。通过宣传贯彻，普查 

和不定期检査，促使州内计量制度尽快按国家统一规定行使。1990年，市场上仍是公斤 

杆秤和市斤杆秤同时使用，且买卖计价普遍按市斤议价；副食门市出售的商品仍以市斤 

# 价；粮食部门出售粮油虽用公斤挂价，但群众习惯要划为市斤计价。所购买衣料制服 

i 时，机关单位职工和城镇居民普遍用公分、米，而乡村群众大多数仍用尺寸。州、县 

标准计量工作，要按国家统一规定，普及计量制度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，但这方面工作 

做得很不得力。有的县做得较好，如泸定县从1983〜1990年，标准计量部门共检定各种 

衡器1. 5 万余件，检修2300余件，没收废弃衡器160余件。但有的标准计量局库存不少 

新式度量衡器，可惜未能发挥其作用。

第八节审计监督

审计监督工作，在州、县审计局未成立之前，由财政部门履行这方面的职责。州财 

政局设有监察科。1983年 9 月，在监察科基础上，组建州审计局，作为州政府职能局之 

一，履行全州审计工作。同年12月底，18个县审计局陆续组建完。全州共有审计干部143 

人。州审计局内设办公室、财政金融行政事业审计科、企业审计科、行政事业审计科、综 

合基建审计科，编制38人。王道清任局长。

州、县审计局成立后，按 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 《审计条例》的规定，在全 

州开展审计监督工作。（1)财政审计。1985年初，对州内各县财政决算汇编进行审计。1986 

年 4〜6 月，由州及部分县审计局组成8 人审计组，对泸定县财政决算、单位经费决算进 

行审计。1987〜1989年，先后对炉霍、九龙、雅江、巴塘、丹巴、道孚、甘孜、新龙等 

县财政进行全面审计。（2 )金融审计。1986年开展对金融机构审计，至 1990年，共审计


